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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环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 年年度报告预计无法按期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 预计无法按期披露定期报告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会计师事务所聘请情况 

公司是否已聘请会计师事务所：□是 √否  

（二） 预计无法在按期披露定期报告的原因： 

主要原因类别： 

√其他  

公司出于缩减成本考量，另有发展方向及战略，集中资源加强业务开拓力度，截至

目前公司尚未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 2021 年年度报告进行审计，预计无法在 2022 年 4

月 30 日前披露 2021 年年度报告。 

 

（三） 申请主动终止挂牌意向及进展 

公司是否拟申请主动摘牌：√是 □否  

2022 年 3 月 15 日，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拟申请公

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》议案；公司原定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召

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但由于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，股东未能参加

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因此该次股东大会未能召开，未审议任何议案，也未形

成任何决议。 

 

（四） 定期报告预计披露日期：预计无法披露 

 

（五） 应对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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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正在努力调整发展方向及战略。 

 

二、 风险提示 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挂牌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实施细则》等相关规则规定，若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 2021

年年度报告，公司股票将在法定期限届满后次一交易日被停牌。若公司在法定期限届满

之日起两个月内仍未披露 2021 年年度报告，公司股票将存在被终止挂牌的风险。 

 

三、 咨询信息 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，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： 

公司联系人：郑以善，联系电话：0315-6440926。 

 

 

 

河北环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2 年 4 月 20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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